
財物因火災、竊盜、及其他意外事件減損處理流程 

向轄區警察單位報案 
（風災免） 

 

現場拍照存證 

填具①財產毀損報廢單 
②國有財物損失、毀損、意
外事故毀損查核表 

校長核定 
賠償及議處 

否

使用單位將相關文件（註）
送保管組函報教育部轉審計
部審核 

是 

上簽並加會相關單位 
（駐警隊、保管組、會計室）

是

報廢除帳 

審計部審核 

否

註：相關文件－①核准同意簽呈、②國有財物損失、毀損、意外事故毀損查

核表、③財產毀損報廢單、④報案證明、⑤筆錄、⑥現場相片及其他可供證

明之資料。 


